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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自5月10日起，凡具有山东
省沂水县户口的居民，在沂水死
亡所涉及的殡葬费用全部免
收——— 施行从遗体运输、火化
安置、骨灰盒配套用品以及公
益墓葬的全免费。这项政策的力
度之大，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处于
领先水平，引起广泛关注。

如果仅就“免费殡葬服务”
而言，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物。如早在2010年，民政部就曾表
示“从今年起，将免除基本丧葬
费用政策向全国全面推广，向所

有居民提供免费基本殡葬服
务”，其中包括“遗体接运、存放、
火化、骨灰寄存、骨灰盒”。简单
对比一下，不难发现，较之此
前民政部所说的“免费基本殡
葬服务”，上述沂水县殡葬免
费新政的一个最大最关键的
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包括

“免费提供墓穴”在内的、涵盖
所有殡葬环节的“全免费”。

从目前媒体报道来看，沂水
县上述殡葬全免费新政，无疑取
得十分显著，甚至令人始料不及
的积极社会效果。在施行将“免
费提供墓穴”也囊括其中的“全
免费”改革之后，“整个沂水的移
风易俗工作发生了奇妙的化学
反应。之前在群众中一直不乏争

议的殡葬改革，破天荒地收获了
一片赞誉之声”；而除了群众的

“一片赞誉”，此次殡葬“全免费”
改革所带来的“真金白银”的现
实好处，同样极为可观。据悉，虽
然当地政府为此投入约2000万元
财政资金，但每件丧事的花销由
过去的平均3万元左右下降到目
前几千元水平，带来的减负效果
高达上亿元，“比原来节约90%的
耕地，节约木材1万立方米”。

不仅明显推动了“移风易
俗”，而且带来大量现实好处，不
仅切实减轻了群众殡葬负担，而
且社会效益同样非常显著，涵盖
了“免费提供墓穴”的殡葬全免
费政策，何以竟能产生如此“奇
妙的化学反应”，这背后究竟藏

着怎样的玄机？个中道理其实一
点儿也不复杂、神秘。众所周知，
长期以来，在我国殡葬领域一直
饱受诟病的症结之一正是：我
国墓地价格过于昂贵，甚至动
辄“远超房价”，这导致在民众
殡葬消费结构中，购买墓地事
实上成为其中最不堪负担的

“大头”这种背景下，沂水县实
施包括“免费提供墓穴”在内的

“全免费”政策，究竟意味着怎样
的利好，何以会“收获一片赞誉
之声”，无疑不言而喻。

沂水县并不是什么经济发
达地区，政府财政也并不多么宽
裕，这种情况下，沂水县仍可以

“开全国先河”地做到殡葬“全免
费”，能够以2000万元财政资金，

为当地民众“减负上亿元”，并
“节约90%耕地”。全国其他地
方显然没有理由不“见贤思
齐”，积极效法、推广实施类似
的“全免费”政策。

应当意识到，无论是从“殡
葬”服务的固有内涵，还是从现
实的民众殡葬需要角度来看，真
正严格完整意义上的“免费基
本殡葬服务”，事实上都是不
能将“墓地供给”排除在外的。
如果基本殡葬服务只包括“遗
体接运、存放、火化”等，那么，
所谓的殡葬势必有“殡”无

“葬”，并不真正名副其实。在
这个意义上，全链条免费的沂
水居民殡葬新政实在难能可贵，
值得点赞。

殡葬“全免费”，沂水样本值得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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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绊子就是对共享单车的“鼓励”

□毛建国

5月22日，交通运输部对外发
布《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
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
见稿）》）。《指导意见》明确，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俗称“共享单车”）
是分时租赁营运非机动车，是移
动互联网和租赁自行车融合发
展的新型服务模式，城市人民政
府要鼓励和规范发展共享单车。

鼓励和规范是这份文件的
两个关键词，其中鼓励是放在
第一位的，由此可以看出对待

共享单车的态度。再看看《指导
意见》的定义，把共享单车视为

“城市绿色交通系统的组成部
分”和“方便公众短距离出行和
公共交通接驳换乘的重要方
式”，这都意味着共享单车会有
一个光明的未来。

只是，《指导意见》能不能
落到实处，却面临着种种“弹
簧门”“玻璃门”的考验。这里，
不能不提专车。去年7月28日，
鉴于当时专车已经成为现象，
交通运输部正式发布了《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承认这一新生事
物的合法地位。当时交通运输
部副部长刘小明表示，既要鼓

励创新又要管住底线。也是
“鼓励先行”，可专车在发展
中，最终得到了什么待遇，看
看有些地方出台的奇葩规定，
也就有了答案。

共享单车的出现，是对传统
意义上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
灵”的一个重要补充，对于破解
最后一公里难题具有重要意
义。而对共享单车的鼓励导向，
也体现了尊重市场、尊重创新
的态度。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
鼓励落到实处。

说到鼓励，人们一般理解为
财物和政策的支持。有必要指
出，共享单车的出现，从无中生
有到现在蔚然成风，其实并不是

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城市鼓励和
支持的结果，其体现的是市场的
力量和创新的力量。在互联网时
代，我们一次又一次见识了市场
的力量和创新的力量，深深为之
折服。

如果认可共享单车具有内
在的逻辑力量，那么就应该相
信，共享单车的发展壮大，其实
未必需要外在的鼓励和支持。
这里，最需要的其实还是不使
绊子、不揪辫子。在过去的发展
中，共享单车最大的阻力正在
于有人偷偷使绊子、揪辫子。比
如有的城市有的部门，还有着

“防火防盗防共享单车”的想
法，有的出于保护公共自行车

的考虑，有的以维护市容市貌
为理由，给共享单车制造了各
种麻烦。如果没有这些绊子，共
享单车肯定会发展得更好。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
止皆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有
人感慨，如果真做到这三点，我
们的市场和社会将更加有序有
力。共享单车也是这样。对于有
关方面来说，如果不能做到实
际鼓励，那就坚决恪守不使绊
子、不揪辫子的底线。其实 ,对
于包括共享单车在内的一切新
生事物来说，不使绊子、不揪辫
子，有时就是最大鼓励。

葛公民论坛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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